115年花蓮縣「縣長盃」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宗   旨：為提倡全民運動，積極推展排球運動風氣，提高排球技術水準，以增進國民身心健康。

  貳、依    據：花蓮縣政府114年月日府教體字第1150003937號函辦理。
  叁、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中華民國排球協會。

  肆、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伍、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陸、協辦單位：國立花蓮高工、國立花蓮女中、忠孝國小。

  柒、比賽日期：115年4月17、18、19、20日（週五至週一）。

  捌、比賽地點：國立花蓮高工體育館(花蓮市府前路27號)
  玖、比賽組別與參賽資格：

    （一）、公開男子組：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二）、公開女子組：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三）、高中男子組：限高中職在籍學生參加，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四）、高中女子組：限高中職在籍學生參加，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五）、國中男生組：限國中在籍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六）、國中女生組：限國中在籍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七）、國小男生組：限國小六年級以下在籍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八）、國小女生組：限國小六年級以下在籍學生，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
  拾、比賽規則：依據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核之最新排球規則。

  拾壹、比賽制度：
    一、由大會根據各組參加隊數之多寡決定之，如每組報名未滿三隊時，不舉行比賽。

    二、各組比賽均採三局二勝制，決勝局採15分制。

  拾貳、比賽用球：

    一、國中組以上採 Mikasa五號彩色皮球。

    二、國小組採Mikasa四號彩色膠球。

  拾叁、報名辦法：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5年4月4日（星期六）下午17時或各組第12隊完成報名手續即截止。
2、 報名網址：http://www.bsaila.com.tw/cup/index.aspx?bsid=165565
3、 抽籤會議：盃賽網線上抽籤

4、 報名辦法：

1. 線上報名，進入報名網頁後，請先註冊帳號即可報名，姓名若有特殊字無法正常顯示，請 mail 至 s811014@gmail.com 告知。

2. 登錄完畢後將報名費匯款至至花蓮二信(216)040-004-0028817-4，請確認匯款前已先報名並於網站回填匯款資料。

1、 報名費:
1.國中國小組:押金500元，於開幕時退還，若未參加開幕，則不退還押金。
2.高中組、社會組:報名費新台幣3,000元，押金500元，押金500元於開幕時退還，若未參加開幕，則不退還押金。
  拾肆、賽程編配與公告：
    一、賽程編配：由大會編配。
    二、賽程公告：於115年4月11日（星期六）下午17時前分別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處務公告(網址:http://www.hlc.edu.tw)及花蓮縣體育會網站（網址: http://www.hlaf.org.tw）。
  拾伍、獎    懲：

一、各組報名球隊在6隊至15隊錄取4名，5隊錄取3名，4隊以下錄取2名，頒發獎杯乙座，各組參賽隊數不足三隊取消比賽。

二、前述各項指導獎，擇其最優者敘獎不得重覆。

三、各隊如有違背運動精神者，視情節輕重報府議處。

  拾陸、循環賽計分方法：

一、先比較勝負場次，勝場多者為勝。

二、若勝場數相同，則比較積分。比賽結果2：0時，勝隊得3分，敗隊得0分；比賽結果2：1時，勝隊得2分，敗隊得1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三、如上述積分相同時，則以各隊總賽程所勝得分數和除以總賽程所負分數和之商數大小決 定名次，商數大者為勝。 

四、如上項商數相等時，則以各隊在總賽程中所勝局數和除以所負局數和之商數大小決定名次，商數大者為勝。

五、如上項之商數仍相等時，則由大會抽籤決定之。

六、如棄權者不列入名次，且與其比賽之成績均不採計。

  拾柒、申    訴：

一、所有爭論事項、規則未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有關資格之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結束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三、合法的申訴由各單位領隊以書面簽名蓋章，並附保證金新台幣叁仟元整，於該場比賽結束後一小時內提交審判委員會，否則概不受理。

 四、如該申訴經審判委員會判決無效，其保證金沒收充當大會經費。

  拾捌、附    則：

一、開幕典禮訂於114年4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時國立花蓮高工體育館舉行，請參賽隊伍準時參加開幕。

二、每一選手限參加一隊。

三、各球隊出場比賽時服裝必須整齊一致，上衣胸前及背後均應有明顯號碼，隊長胸前應有一長8公分寬2公分之標誌。襪子顏色一致，號碼應由1至25號。

四、各組比賽日期編排原則：【視報名隊數由大會決定】

五、高中組以上參賽選手請備妥附照片之個人證件，國中、國小組參賽選手備妥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備查驗，冒名頂替經查明屬實除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並報請縣府議處。

六、為顧及選手安全，請各單位自行為隊職員投保意外險。

七、辦理本次賽會有功人員，報請花蓮縣政府依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勵        案件獎勵標準給予獎勵。

  拾玖、各報名參賽隊職員請自行辦理保險。

